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冀市监办〔2021〕129 号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转发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<市场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文书格式范本（2021 年修订版）>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雄安新区综合执法局、

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省局机关相关处室：

现将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文书

格式范本（2021 年修订版）〉的通知》（国市监法发〔2021〕42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7 月 27 日


